兴安盟林果业补贴办法（暂行）
　　　　  
　　为加快全盟林果产业发展，鼓励林果业向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根据全盟果树经济林现场会议精神，结合林果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针，以推动林果产业快速发展为重点，通过建立奖励机制，进一步激发国有、集体和社会力量投资建设林果产业的积极性，尽快实现生态增量、产业增效、林农增收目标。
　　二、补贴原则
　　一是突出重点，支持发展优势特色品种。按照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方式，支持沙果、苹果、李子、榛子、文冠果、欧李等特色优势果品发展，推进集约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种植，培育发展特色优势品种产业带，尽快提升林果产业的规模效益。
　　二是创新机制，发挥补贴资金带动作用。以林果产业发展为平台，整合和统筹安排相关资金，通过直接补助、财政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充分发挥补贴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广泛吸纳社会各界资金投入，集中扶持建设一批能够推动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三是先建后补，有效激发群众积极性。果树经济林栽植、果树育苗、国贫保鲜库建设均由建设主体现行投资建设，之后由林业部门验收合格、公示无异议后发放补贴资金。
　　四是公平公正，推进补贴程序阳光操作。对核定的栽植面积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兑付补贴实行公示制度，补贴政策、分配依据、兑付方式向社会公开，提高透明度。
　　三、补贴项目
　　主要为当年集中连片裸地果树经济林（大棚除外）、果树育苗及果品保鲜库建设。
　　四、补贴对象
　　盟内符合补贴范围的各类造林、育苗、建设果品保鲜库主体。
　　五、补贴标准
　　（一）果树栽植补贴。对集中连片栽植果树经济林50亩以上（含50亩）的每亩补贴100元。
　　（二）果树育苗补贴。对当年集中连片新育果树苗木30亩以上（含30亩）的每亩补贴200元。
　　（三）果品保鲜库补贴。由盟林业局制定果品储藏保鲜建设标准，对当年建设果品保鲜库的（每个保鲜库享受补贴面积不超过600平方米）给予造价30%补贴。
　　上述三项补贴资金，由盟、旗两级财政按照5:5的比例分担。
　　（四）林果业贷款贴息。鼓励林果加工业企业积极申报国家和自治区龙头企业，盟林业局将帮助争取自治区贴息政策。
　　六、申报验收程序
　　（一）项目建设单位申请。申请补贴的建设单位向所在旗县市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上报申报材料。
　　（二）旗县市林业局初审。旗县市林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对申报材料及基地建设等情况进行审核初验。初验合格后，由旗县市林业局以正式文件向盟林业局科技产业科进行申报，并附项目建设图及坐标点。
　　（三）盟林业局复核。盟林业局根据各地的申报材料，组织专业人员对申报基地进行复检，复查面积不低于50%，复检合格后，上报盟行署批准实施。
　　（四）盟行署批准实施。盟行署根据旗县市初审和盟林业局复核情况研究批准。
　　七、资金监管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补贴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补贴原则、程序拨款；审计部门加强审计，确保补贴资金专款专用；各旗县市林业部门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对弄虚作假套取财政资金的，一经查实，盟财政对补贴资金予以收缴，并严肃追责。
　　八、其他事项
　　本办法由兴安盟林业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
